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核

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协鑫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

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申请豁免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 

2021 年 3 月，公司根据国家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化，制定了《公司电

动汽车换电业务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公司将在稳健发展清洁能源及热电联产业务的

同时，快速启动布局换电业务，重点聚焦绿色出行生态，倾力打造从清洁能源生产、换

电服务到储能的便捷、经济、绿色的出行生态圈。公司规划和实施的换电站主要分为两

大类：乘用车和商用车。其中乘用车主要面向城市场景，包括出租车、网约车等；商用

车主要面向矿山、港口、码头等特定场景，包括重型载货车、矿卡等。 

近年来，公司换电业务已打造“协鑫电港”品牌，规划了两期换电站建设项目，其

中一期项目为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之“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为 2022 年度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募投项目之“协鑫电港项目（二期）”。 



2023 年 6 月，公司在申请发行可转债的过程中，因可转债募投项目“协鑫电港项

目（二期）”与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均投向

换电站建设项目，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为进一步保证可转债募投项目的合理性，根据审

核要求，并结合公司业务规划及换电站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就 2021 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预计完成时间和资金用途作出承诺，承诺内

容如下： 

“1、本公司拟将 239,170.47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本公司承诺将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上述项目全部在建及运营工作； 

2、本公司不会对‘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相关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作出变更； 

3、本公司将积极推动前述募投项目实施，在国内下游换电乘用车和重卡车销量符

合市场预期的情况下，若未能在承诺时间内完成‘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全部在

建及运营工作，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申请豁免承诺的主要原因 

随着换电市场的变化发展以及公司战略的优化调整，公司综合考虑目前市场发展

格局、投资开发策略、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等情况，为保障募投项

目的安全和收益，主动撤回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同时申请豁免履行上述承诺，具体

原因如下： 

（一）换电市场细分赛道趋于明晰，规模化投资不及预期 

公司推进的换电站建设包含商用车和乘用车两种业务场景，乘用车换电站主要面

向长三角和大湾区等都市圈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为城市乘用车提供补能服务，该类

场景由于面临车辆标准兼容性以及原有充电网络的竞争，单个换电站投资的收益相对

较低；商用车换电站主要集中在河北、新疆、内蒙古、山西、山东等拥有大量重卡车

辆的封闭行驶场景，该类场景运力可控、收益稳定，具备较高的投资价值，但竞争较

为激烈。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公司移动能源战略已形成以城市充电为主、以特定场景

换电为辅，综合互补的多样化解决方案。所以，公司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严格控制

风险，审慎推进换电站相关项目，导致公司换电站建设和运营数量未达预期规模。 

（二）城市场景面临充电市场的激烈竞争 



在城市补能领域，充电市场的竞争极大的挤占了换电市场空间，主要体现在动力

电池和充电基础设施技术的不断提升。一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快充与超充技术不断取

得突破，800V高压快充技术、满足 2C 和 4C 充电倍率的动力电池产品、双枪充电技

术及 300kW 以上大功率充电技术等不断取得突破，纯电动汽车快充补能所需时间持续

缩短，未来有望实现 15-20min 充电 30-80% SOC 的目标，换电时间优势趋于降低。二

是整车续航里程持续提升，纯电动汽车平均续航里程从 10 年前的平均 100 公里提升至

现在的平均 400 公里，里程焦虑问题基本得到缓解，未来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有望持

续提升，纯电动汽车用户补能频率将稳中有降。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充电设

施与换电设施都在持续建设与完善，充电设施建设密度与分布情况远远优于换电设

施，或将进一步影响用户选择充电车型还是换电车型，进一步加剧充电与换电模式选

择分化。基于以上市场变化，公司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城市换电策略，将产生极大的

投资风险。 

（三）“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慢 

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41.41%。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剩余募集资

金金额 

投资进

度 

1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 239,170.47 27,477.78 211,692.69  11.49% 

2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20,000.00 13,698.95 6,301.05  68.49% 

3 补充流动资金 112,900.00 112,900.00 0 100.00% 

合计 372,070.47 154,076.73 217,993.74 41.41% 

注：“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4 年 12月，公

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未包含该项目。 

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的优化调整和具体业务发展的需求，适时调整 2021 年度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以保障公司募集资金的安全和收益，保护全体股东利益。 

（四）继续履行承诺不利于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申请发行可转债期间，考虑到当时的市场背景以及储备项目，公司审慎出具了

上述承诺，并尽全力开拓换电业务，但基于前述原因，公司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继续履

行上述承诺，将不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投资进展；公司无法在

短期内，将“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盲目快速投资



将可能导致标的项目的安全性和收益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本着为全体股东负责、为资

产安全性负责、为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负责，公司希望豁免履行前述承诺，并在下阶段

业务发展中，合理评估募投项目，确保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公司出具上述承诺的背景和基础已发生变更，继续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

公司和股东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有

关规定，公司现申请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 

 

三、申请豁免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

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履行 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豁免履行

承诺事项发表了过半数同意意见，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并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

属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中规定的可以变更或豁

免的承诺。目前公司出具上述承诺的背景和基础已发生变更，继续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

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本次豁免履行承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豁免承诺事项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豁免履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

诺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豁免履

行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事项承诺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冯进军 

 

 

 卞韧 

 

 

 

 

 

 

保荐机构公章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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